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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提 要

本书系“房地产系列教材”之一种，全书共分十章，内容

有城市土地经济学概论、城市土地法律制度、城市土地市

场、城市土地供求关系、城市土地地租与土地价格、城市土

地开发与风险、城市土地融资、城市土地收益与税收、城市

土地经营、城市土地与 郧陨杂系统，并附有与土地管理、房地
产管理、土地使用权有关的法律法规。

本书注重理论和实务的合理平衡，内容丰富详实，适合

各大专院校房地产专业师生、房地产实务人员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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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摇城市土地经济学概论

城市土地经济学作为一门部门经济学，是研究城市土地生产

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经济现象、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科

学，是研究和阐述城市土地基本理论和城市土地经营管理的学科。

由于城市土地经济学在我国还属于一门较新的学科，且其涉及多

个学科内容，故要求我们在研究和应用中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

法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

东西，联系我国城市土地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情况，在辅以系统分

析、客观分析与微观分析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方法的基础上，

不断地总结和创新并完善城市土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。

第一节摇土地与城市土地

一、土摇摇地
员援何谓土地？
最初，人们把土地仅仅看成一个地表的平面系统，对土地认识

的分歧表现为对土地包括范围的不同观点。农业专家认为土地即

土壤，也就是地球表面疏松的、有肥力的、可以生长植物的表层部

分；地理学家认为土地即地球表面，亦即地球的陆地部分和海洋部

分都包括在内；有的人则认为土地即地球表面除海洋之外的陆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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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江河、湖泊、水库、池塘等陆地水面；也有人把土地限制为地球

的纯陆地部分，不包括陆地的水面。

随着人类经济水平的发展而引起的土地利用中各种关系的复

杂化，人们逐渐认识到土地不仅仅是与地球表面相关的平面系统，

而且是与地球上空和地表内层相联系的立体系统。英国著名经济

学家马歇尔认为：“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帮助人类，在陆地、海上、

空气、光和热各方面所赠予的物质和力量。”土地经济学家的创始

人美国经济学家伊利指出：“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土地这个词，指的

是自然的各种力量，或自然资源。它的意义不仅是指土地的表面，

因为它还包含地面上下的东西。”

联合国粮农组织员怨苑远年制定的《土地评价纲要》中，对土地
作了如下定义：“土地是由影响土地利用潜力的自然环境所组成，

包括气候、地形、土壤、水文和植被等。它还包括人类过去和现在

活动的结果，例如围海造田、清除植被，以及反面的结果（如土壤

盐碱化）。然而纯粹的社会特征并不包括在土地的概念之内，因

为这些特征是社会经济状况的组成部分。”

综上所述，土地的概念是：由地球陆地部分一定高度和深度

的岩石、矿藏、土壤、水文、大气和植被等要素构成的自然综合体，

即陆地及其自然附属物。

圆郾土地的自然特性
土地是极其宝贵的自然资源，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，是人类生

产和生活最基本的物质资料。我们所生存的地球，基本上是颗蔚

蓝色的水球，在其表面总面积缘援员亿平方公里中，陆地只占员援源怨
亿平方公里，不到猿园豫；而其中除去山地、沙漠、荒滩等不能利用
的部分外，可利用的土地面积又只有园援苑亿平方公里。以我国为
例，国土总面积为怨远园万平方公里，而员怨怨猿年底的全国实有耕地
面积为员源援猿亿亩，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为员援圆亩，只相当于美国人
均耕地员员援员亩的员辕员园左右，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猿援苑亩的员辕猿。

圆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因此，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、人均资源紧缺的国家。

土地是一种天然形成的自然物，它具有化学的和物理的各种

特性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和综合的物体。对于土地的定义，各个学

科都有阐述。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则应把土地看作是由地

球的表层及其附属物构成的一个上下垂直的立体，即土地是由地

球表面上空一定高度以及地球表面地下一定深度的一切自然物质

组成的物质整体，它包括空气、土壤、水域、植被、岩石、矿藏等，是

它们的综合体和抽象物，并由此决定了它的自然属性。

土地的自然特性是土地自然属性的反映。这些自然特性包括

以下四个。

（员）位置固定性。土地的空间位置是固定的，不能移动。即使
板块的漂移和地震等所有这些变化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土地位置

固定性的特点。土地位置的固定性，要求人们就地利用各种土地。

（圆）面积有限性。人类可以改良土地品质，改变土地形态，改
善土地质量，即使人们在沿海地区通过围海造田等来扩大陆地面

积，但一般不能无限扩大土地面积。土地面积有限，迫使人们必须

节约、集约地利用土地资源。

（猿）质量差异性。由于土地自身的条件（如地质、地貌、土
壤、植被、水文、区位等）以及相应的气候条件（如光照、温度、湿

度、雨量等）的差异，因而造成土地的巨大自然差异性。这种差异

性不仅存在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，即使在同一个地方也存在着。

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对土地利用范围的增大，这种差异

性逐步扩大，土地的自然差异性是土地级差生产力的基础。土地

的自然差异性，要求人们因地制宜地合理利用各类土地资源，确定

土地利用的合理结构与使用方式，以取得土地利用最佳综合效益。

（源）使用耐久性。一般来说，无论是生产资料，还是生活资
料，它们都会在使用中因磨损而逐渐丧失其使用价值。然而，土地

则能始终被人类利用，永远不会丧失其使用价值。耕地总能比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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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生产更多的粮食，即使土地肥力殆尽，也可改作非农业用途，而

不会被废弃。

对此，马克思有一段精辟的论述，他说：“投在机器等上的固

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而得到改良，相反地，它会因为使用而受到磨

损。新的发明在这里也会引起一些改良，但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

段上，机器只会日益陈旧。在生产力迅速发展时，全部旧机器必然

会被更有利的机器所取代，也就是说，必然会丧失作用。与此相

反，只要处理得当，土地就会不断改良。土地的优点是，各个连续

的投资能够带来利益，而不会使以前的投资丧失作用。”

猿援土地的经济特性
土地的上述自然特性，客观上决定了它的经济特性。土地的

经济特性，是人们在使用土地时引起的经济关系，它们主要表现为

下面六个方面。

（员）稀缺性。自人类出现以后，特别是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和
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，对土地需求不断扩大，而可供人类利用的土

地又是有限的，因而便产生了土地供给的稀缺性，并日益增强。

土地供给的稀缺性，不仅仅表现在土地供给总量与土地需求

总量的矛盾上，还表现在由于土地位置固定性和质量差异性导致

的某些地区（如沿海城市和经济文化发达、人口密集地区）和某种

用途（如工业用地、农业用地）土地供给的特别稀缺上。

由于土地稀缺性日益增强，土地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化，导致一

系列土地经济问题的产生。土地供给稀缺性是引起土地所有权垄

断和土地经营垄断的基本前提。由于土地供给稀缺，在土地私有、

自由买卖、出租的条件下，就可能出现地租与地价猛涨、土地投机

泛滥等现象。

土地是自然赋予的不可再生物，因此对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和

不断增长的需求来说，土地资源永远是稀缺的。土地的有限性不

仅是指土地总量的恒定不变，而且主要是指在某一地区，尤其是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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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地区，用于某种特定用途的土地数量是有限的、排他的。增加某

种用途的用地就必然减少其他用途的用地，永远无法达到满足所

有需求的状态。城市规模越大，则往往供需缺口也越大。大城市

商业中心地段之所以“寸土寸金”，正是因其稀缺性而来。这也要

求人类集约地利用土地。

（圆）区位效益性。决定经济活动的不同地理位置，称作区位。
在城市，区位对于土地效益具有决定性作用。因此，加拿大经济学

家酝·歌德伯戈和孕·钦洛依在《城市土地经济学》一书中直截了
当地提出：“城市不动产的三条最重要的特征，一是区位，二是区

位，第三还是区位（蕴燥糟葬贼蚤燥灶，蕴燥糟葬贼蚤燥灶，葬灶凿蕴燥糟葬贼蚤燥灶）。”城市土地的
区位效益性之所以如此强烈，是因为人们对不同区位的土地有不

同的直接或间接的投入，而高投入理应得到高回报。

（猿）边际产出递减性。所谓“边际产出递减”（阅蚤皂蚤灶蚤泽澡蚤灶早
酝葬则早蚤灶葬造孕则燥凿怎糟贼），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。它是指在其他
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时，某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超过特定限度后，其

边际产量会随投入量的增加而递减。对于城市土地来说，边际产

出递减性表现在对土地的使用强度超过一定限度后，收益开始下

降。因此，任何过度开发不仅是对环境的破坏，在经济上也是不合

算的。

由于“土地报酬递减规律”的存在，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对单

位面积土地的投入超过一定限度，就会产生报酬递减的后果。这

就使得人们在增加土地投入时，必须寻找在一定技术、经济条件下

投资的适合度，确定最佳的投资结构，并不断改进技术，以便提高

土地利用的经济效果，防止出现土地报酬递减的现象。

（源）土地利用方向变更的困难性。一块土地往往有多种用
途，当土地一经投入某项用途之后，欲改变其利用方向，一般说是

比较困难的。这首先受土地自然条件的限制。如在我国北方寒冷

地区不能改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（如菠萝、甘蔗等），在海拔几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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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并缺乏水源的地区不能建设现代化城区等等。因为这些地区的

土地不具备作这种用途的自然条件。其次，还由于在工农业生产

上轻易变更土地利用方向往往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，因而是不合

理的。在农业生产中，由于农作物生长周期较长，在生长周期没有

结束时，改种其他作物或做其他用途，势必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；

林木等多年生植物，生长周期更长，投入的资金和劳动更多，任意

改变土地用途，经济损失很大。在建筑业和其他非农产业中，建筑

物和其他设施使用周期很长，如果在建成后随意改变土地利用方

向，其经济损失将更为巨大。

土地利用方向变更困难这一特征，要求人们在确定土地利用

方向时，一定要进行详细勘察，作出长期周密的规划，决不能朝令

夕改，任意改变土地用途。

（缘）土地利用的相对分散性。由于土地位置的固定性和位置
的差异性，对土地只能是因地制宜地分别加以利用，因而土地利用

方式是相对分散的。这一特点在农用土地上表现得更为明显。农

业（种植业）是利用绿色植物从土地中吸取营养物质，将太阳的

光、热能转化为生物能，生产农产品。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可进行

上述过程。因此，农业生产只能是根据土地质量（土壤）状况及环

境分散地进行利用和生产。

土地利用方式相对分散这一特性，要求人们在利用土地时要

进行区位选择，并注意搞好地区间的交通通讯联系，以提高土地利

用的综合区位效益。

（远）土地利用后果的社会性。土地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因
子，土地互相联结在一起，不能移动和分割，因此，每块土地和每一

区域土地利用的后果，不仅影响本区域内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

效益，而且必然影响到邻近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生态环境

和经济效益，产生巨大的社会后果。如在一块土地上建设一座有

废气污染的工厂，就会给周围地区带来空气污染；在一个城市人口

远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流动密度比较大的地段建设一些商场和休闲场所等，不仅使该地

段的土地效益能充分发挥，而且还提高了城市繁华地段的综合

效益。

土地利用后果的巨大社会性，要求任何国家都要以社会代表

的身份，对全部土地的利用进行宏观的规划管理、监督和调控。

源郾土地的权属关系
土地的权属是土地制度最根本的内容，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制

度的重要体现和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。在土地的权属中，最主要

的是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。

（员）土地所有权。土地所有权是土地所有关系在法律上的体
现，是土地所有者依法对土地实行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依照国家法

律规定作出处分，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。我国土地所有权是以

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的，土地为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

垄断。

土地所有权体现在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四个方面。

① 占有。占有是指权利主体对其土地的掌握和控制。这既
可以体现为所有人对土地的直接掌握，也可以体现为所有人对土

地在自己力量范围内的控制。

占有权通常由所有人行使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由非所有人

行使，例如，国家和集体可以把土地交给他人使用，由非所有人占

有，占有人通常是没有处分权的，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拥有使

用权。

② 使用。使用是指按照土地的性能和用途进行事实上的利
用和运用。如在依法取得的土地上建造厂房；在耕地上种植农作

物和经济作物。土地所有人也可以将土地使用权通过一定的法律

手续由非所有人行使。如承包土地，通过承包合同这一法律行为，

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承包者来行使。在土地

使用权由非所有人行使的情况下，所有人并不因此而丧失对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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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所有权。

③ 收益。收益就是基于行使土地所有权而取得的经济收入。
如土地使用者按规定向国家缴纳的土地使用费。

④ 处分。处分就是决定土地在法律上的命运，它最集中地体
现决定所有权的命运。土地的处分权是受法律严格限制的，只有

土地所有人享有最终的处分权，而且，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，

不得任意处分土地，不准凭借行使处分权而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

法转让土地。

以上的分析说明了四项权能中的占有权、使用权、收益权虽然

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与土地所有人分离，但是，土地所有人仍对该土

地有所有权。

土地所有权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所享受的权利。所有人行使

其权利，不是无限制的，而是有限制的。所有人必须在法律所允许

的范围之内行使其权利，不得借口行使所有权而任意处置土地和

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。这种限制体现为所有人在行使土地所有权

上所承担的责任。如土地所有人不得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

让土地；行使土地所有权，不得破坏环境、生态平衡，危害社会生产

和人们的生活；国家建设和乡（镇）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，可以

利用荒地的，不得占用耕地，可以利用劣地的，不得占用好地；土地

所有人不得无理阻挠国家为了建设需要而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条件

和程序对土地实行征用；行使土地所有权，应当有利于发展生产、

促进团结，不得损害相邻方的合法利益。

（圆）土地使用权。土地使用权是指使用人根据法律、合同的
规定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对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，享有使用

的权利，也叫使用经营权。使用经营权可分两类：一类是土地所

有人对自己拥有的土地所享有的使用权；另一类是非土地所有人

对土地享有的权利。前者称之为所有权能的使用权，或叫所有人

的使用权，后者称之为与所有权相分离的使用权，或叫非所有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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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权；前者不是独立的权利，只是所有权的一项权能，后者是一

种独立的民事权利，是与所有权有关的一种财产权利，它从所有权

中分离出来，并独立于所有权的一种权利。这里指的是非所有人

对土地的使用权。

土地使用权同样具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四项权能。

① 占有。占有是指使用人对土地实行控制或支配的权利，它
是产生使用权的前提和基础。

② 使用。使用是指对土地的利用和运用的权利。使用必须
依照法律和合同的规定进行。如企业使用土地是利用土地进行生

产经营，因此，它不得把土地改作他用，也不得征而不用。又如，承

包经营者使用土地是通过对土地的耕种，以获取收益，因此，他不

得对土地弃置不耕，不得在土地上取土、建房等。总之，土地使用

人必须按照法律或合同的规定进行使用，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的用

途，不得危害他人的合法利益。

③ 收益。收益是使用人享有使用土地利益的权利，即它是基
于使用土地而取得的经济收入。使用人对土地的占有，取得土地

使用权，其目的就是通过使用和经营土地，以获取一定的利益。

④ 处分。在非所有人使用的情况下，使用人无权决定土地的
最终命运，它只能依照法律和合同的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。所以，

这里的处分是指使用人依照法律和合同的规定转让使用权的

权利。

使用人除享有上述四项权利外，还有物上请求权。使用权是

土地使用人对土地享有使用的一种物权性质的权利，权利人对归

其使用的土地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之权，并享有排除第三人

（包括土地所有人）非法干涉的权利。当其使用的土地受到侵害

时，有权要求停止侵害，排除妨碍，恢复原状。当某种侵害尚未发

生但有发生的危险时，使用人可请求消除危险。当因侵权行为造

成经济损失的，有权要求赔偿损失，侵权行为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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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

（猿）土地的法律特性。一切财产都可以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
大类。不动产的重要特点是它的不动性或位置的恒久性。一切没

有这种恒久性的财产就是动产。其实，可动性只是移动的程度问

题，实际上几乎我们所有经济的和法律的差异和区别都是程度的

问题。一所房子是可以移动的，但它被视为是它所附着的那块土

地的一部分，有它位置上的恒久性。地皮出卖时，房子也连带出

卖，尽管在转让产业的地契上没有提到房子的事。不过，有时也有

疑难的情况发生，例如房子内外的附着物等问题。于是，就由法律

来解决这些疑难问题，但这些法律的裁决又并不都是一致的；在一

个地方认为是动产的也许在另一地方就会被当作不动产来看待。

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土地这个词，指的是自然的各种力量，或自然资

源。它的意义不仅是指土地的表面，因为它还包含地面上下的东

西。水是一种自然资源，其也就被看成是土地。经济学上的土地

是侧重于大自然所赋予的东西。

缘援土地的功能
人类诞生于土地，并将长期在土地上继续生存和发展。因

此，没有土地也就没有人类，没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。马克思曾

指出，土地即“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”，是人类“不能出让

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”。具体地说，土地具有以下三个基本

功能。

（员）承载功能。土地由于其物理特性，具有承载万物的功能，
因而成为人类进行一切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场所和空间，成为人类

进行住宅、道路、工厂、桥梁和场馆等建设的地基。

（圆）生产功能。在土地的一定深度和高度内，附着许多滋生
万物的生命基础，如土壤中含有各种营养物质以及水分、空气，还

可以接受太阳照射的光、热等，这些是地球上一切生物生长、繁殖

的基本条件。没有这些环境与条件及其功能，地球上的生物也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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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生长繁育，人类、动物和植物也就无法生存和发展。

（猿）非生物资源功能。人类要进行物质资料生产，除了需要
生物资源外，还需要大量非生物资源，如建筑材料、矿产资源和动

力资源（石油、煤炭、水力、天然气、地热）等。这些自然资源蕴藏

于土地之中。没有土地，没有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，人类就无法进

行采矿业和加工工业生产。没有这些生产，也就不能生产各种机

械设备，不能进行各种房屋、道路建设，不能生产人民生活需要的

各种工业品。同样没有这些资源，人类也无法生存和发展。可见，

土地的资源功能对于人类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。

远援土地的分类
为了全面、准确地掌握土地的状况，除了要了解土地总量以

外，还必须对土地进行科学的分类，了解各类土地的数量及结构，

以便对各类土地分别进行合理的开发、利用与管理。此外，对土地

征税、实行地产经营等，科学的土地分类也是必不可少的。由于土

地质量的差异性和用途的多样性，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土地往往是

千差万别的。尽管如此，仍然可以按照其共性和差异性，根据一定

的标准，把千差万别的土地划分为各种类别。

土地分类的标准有多种，不同的分类标准满足不同的分类需

要。按地貌特征可以把土地划分为山地、高原、丘陵、盆地、平原；

按土壤质地可以划分为粘土、壤土、砂土等；土地还可以按照地权

形式分类，有私有的、公有的，或共有的地产。还可以按土地的实

际用途分类。

对于都市土地，可以按照人口的密度来分类。

许多不同的分类方法都可以采用，至于究竟采用哪一种，则要

根据分类的目标来确定。分类只不过为筹划最经济地利用自然资

源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土地良好的经济分类必须满足三个要求：

（员）必须把土地分成清晰的、易于识别和便于测量的种类；
（圆）必须有助于达到分类的目标；

员员



（猿）分类必须具有经济的意义。

二、城 市 土 地

员援城市土地的含义
在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中，绝大部分土地资源都经过长期开

发、改造和使用，投入了大量的人类劳动并形成了各类成果。所

以，现实的土地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综合体，而是一个由集

结各项自然因素并综合了人类活动成果的自然经济综合体。

城市土地从广义上看，是指城市行政区内陆地和水域及其地

上、地下的空间总称。从行政区域上来划分，城市土地有三个层

次：一是城市建成区的土地，即城市建设用地；二是城市规划区范

围内，除去城市建成区的外延扩建区域，目前大部分仍为农副业生

产和村镇占用的土地；三是城市行政辖区的土地，是指城市行政区

域内的全部土地。

从狭义上来看，城市土地是指城市市区即城市建设用地，其土

地上人口密集、建筑稠密、生活设施比较齐全。在中国，城市土地

属于国家所有，城郊土地除有法律规定为国家所有者外，多数属于

集体所有。

由于各国对城市地区的划定标准有所不同，城市土地的外延

随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。而且，市区周围的郊县大多位于城市化

发展最为迅速的地段，受城市化演进的影响而随时处于动态发展

之中。但是，在特定时间点上或在较短时期之内，城市区域却必定

是个相对固定的静态范畴，城市土地的规模也就相对稳定地固定

在一定数值上。

根据员怨怨员年国家建设部批准的城市用地分类标准，我国城市
土地按其使用情况，可分为居住用地（砸）、公共设施用地（悦）、工
业用地（酝）、仓储用地（宰）、对外交通用地（栽）、道路广场用地
（杂）、市政公用设施用地（哉）、绿化用地（郧）、特殊用地（阅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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